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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 函
地址：WWW.CLPTC.COM
電子信箱：clptc@clptc.com
承辦人：誠摯請您用電子郵件聯繫段專員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0日
發文字號：專業訓字第114060900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計畫1份 (0609005A00_ATTCH8.pdf)

主旨：職場工作面臨「勞資關係、職場不法侵害、公務文書、所

得扣繳」法令更新與變革，檢送「6~7月份職能提升計

畫」，請轉知「單位主管、人資、財務、出納」同仁，請

查照。

說明：

一、因應勞動法規變動、勞動檢查機制，若有回應不清或模

糊，不僅影響信任，也可能為勞資爭議、法律爭議、稅務

風險留下伏筆。建議進修內容:

(一)HR應掌握薪資、獎金、給付與稅務扣繳的合規重點

(二)釐清HR常見作業誤區「所得種類」與「扣繳類別」

(三)《職業災害、公傷、勞動契約終止》地雷與爭議

(四)《職場不法侵害、霸凌、身體或精神傷害》避免

(五)如何從「被動因應」走向「主動預防」

二、公務文書是一種正式、具備法律與組織效力的工具。因應

相關公告、通知、溝通、懲處文件需求，為使「條理清

楚、語氣適當、格式正確」，研擬培訓，誠摯歡迎您

(一)透過「案例」拆解結構，提供您撰寫邏輯與常見錯誤，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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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您寫出「清楚+得體」的公務文書

(二)擬文、復文、轉文與錯誤解析

(三)全程採用《寫好公文-工具書》

(四)邀請 國家文官學院特聘講座蒞臨

三、當日全程參與者，均授予【證書】一張

四、詳細活動說明與參加辦法，請見-附件檔案

五、官網WWW.CLPTC.COM【中華國土建設人才育成中心 / 社團

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提供活動報名系統。

正本：同 受文者
副本：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

01



稅務申報系列               ☆獲經濟部「金照獎」☆獲勞動部 TTQS 訓練機構「銅牌獎」☆ 

所得扣繳- 
類 別 判 斷 疑 義 、 扣 繳 查 核 重 點 

目標 
效益 

 金融、稅務、會計準則等領域之法規函釋變動頻繁 

 協助您即時更新並掌握財政部公告，實為【出納、會計】同仁們年度必修 

 歡迎把您遇到的所得類別判斷、預扣、扣繳、申報錯誤問題帶來現場 

2025 年 
 

民國 114 年 
 

07 月 18 日 
(五) 
 

09:10-12:10 
13:10-16:10 

 
 
 

授予證書 

一、 所得扣繳作業-財政部最新修正、最新公告函釋重點 

二、 【30 實務 Q&A】扣繳填報疑義、不同申報期限疑義 
 Q01:誰是扣繳義務人? 

 Q02:誰是納稅義務人? 

 Q03:非屬扣繳項目，有哪些所得? 

 Q04:未達起扣點的所得? 

 Q05:免扣繳所得，有哪些例外規定? 

 Q06:不同給付內容，扣繳時間點也不同，要注意? 

 Q07:給付支票，如何辦理扣繳？ 

 Q08:開了發票，不需要扣繳？ 

 Q09:繼承、遺產孳息之扣繳? 

 Q10:稅法中有關「之日起」如何計算? 

 Q11:稅法中有關「10 日內」如何起算？ 

 Q12:不同所得，各有不同申報期限，您辦理時要注意? 

三、 【30 實務 Q&A】類別判斷、扣繳錯誤 
 Q13:薪資所得扣繳?加班費、獎金、職工眷屬補助、旅遊補助 

 Q14:薪資所得扣繳?撫恤金、喪葬費、健檢費 

 Q15:不休假獎金扣繳? 

 Q16:死亡後年終獎金扣繳? 

 Q17:非每月給付薪資之扣繳? 

 Q18:依勞動法令免稅給付之扣繳? 

 Q19:實務上對執行業務所得之判斷標準? 

 Q20:執行業務所得扣繳?建築師設計費、鐘點費、競賽獎金、業務佣金 

 Q21:薪資所得核實減除費用扣繳? 

 Q22:利息所得、境外利息、境內利息扣繳? 

 Q23:租賃所得扣繳? 

 Q24:權利金所得扣繳?權利金 VS 技術服務報酬扣繳? 

 Q25:競技、競賽、中獎之獎金扣繳? 

 Q26:退職所得扣繳?勞退條例自提、結清年資金扣繳? 

 Q27:職工福利委員會之各類補助扣繳? 

 Q28:董監酬勞、員工認股扣繳? 

 Q29:捐贈扣繳? 

 Q30:醫療費用扣繳? 

四、 發生扣繳申報錯誤-補正、措施、要領 

本中心特聘 資深會計師/財務稅務顧問 

具:財政部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移轉訂價、國稅租稅、關稅完稅…等經歷經驗 

專業稅務工作經驗、嫻熟稅務法令、負責各類稅務問題、爭議、稅務案行政救濟，深受肯定 



◆官網 WWW.CLPTC.COM  ◆信箱 CLPTC@CLPTC.COM    (真人電話客服時間，上班日下午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絡 

□ 舊生、會員、已經參加過活動者，可使用-下方表格-快速報名 
    （曾經參加過本中心活動，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即可，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更新。） 

訂購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讀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報名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理

電話：（    ）                  分機        傳真：（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試算  

 必填，舊生登錄用   有變動，才需要提供 元 

 必填，舊生登錄用   有變動，才需要提供 元

☆ 【 新 生 、 第 ⼀ 次 報 名 者 ， 不 適 用 本 表 】 ☆  請 使 用 線 上 報 名 系 統
請 使 用 官 網 : 線 上 報 名 W W W . C L P T C . C O M 、 官 網 首 頁 下 載 - 專 用 報 名 電 子 檔 案

登錄積分-□公務人員/請務必於活動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錄，若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來電聯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理登錄。   

參訓證書-□全程參與將頒授《證書》/ 註:若您於當日未親自領取、或於活動後遺失或需要申請補發一張者，酌收行政工本費 200 元。 

團體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未填統編視為自費參加，不加註統一編號 註:發票一經開立無法異動與換開發票

☆統一發票開立方式，會依團體(同一個統編)，開立一張發票☆ (例如:團體報名 3位，會開立 1張發票)不同統編者不適用優惠價 

☆三要件符合為團體優惠 1.來電說明單位團體人數 2.開立相同統編發票 3.二位以上報名「同一堂活動」/無法跨活動跨日期使用團體優惠☆ 

定價民 114 年 07/15 起繳費 □ 4600 元/人      ＊【Y20250718A】* 

【早鳥優惠票】民 114 年 07/14 前購買+繳費 □一人 4200 元 □ 2 人團體 4000 元/人 □ 3 人以上團體 3900 元/人 

☆當天領取【發票、工具書/專刊、證書】以利經費核銷作業☆    ☆為保留您的名額，恕不受理現場現金支票繳費、日後繳費☆ 

付款 

方式 

發票開

立單位 

ATM/網路銀行轉帳/臨櫃匯款 請您繳費後將本表與繳費單據/網銀畫面以信件或傳真方式提供給我們。 

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號 008，帳號 112-10-111270-7 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2822-1671 

* 名 額 有 限 ， 提 前 繳 費 能 為 您 訂 購 工 具 書 與 保 留 發 表 會 名 額 ； 恕 不 受 理 現 場 現 金 及 後 繳 ， 請 您 見 諒 *

退票 

須知 

約定 

【須知與約定】請您確認行程過後再進行購買【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相關約定於您購買時成立。  
1.活動前將 Email 寄發出席通知證及正確出席地點，若活動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來電連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活動調整講師、修訂活動內容、受理購買及未達活動人數時取消活動辦理」之權力。 

3.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恕不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錄音、錄影。 
4.無法出席之退票說明：於購買繳費起至座談會之前「四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票者，退票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活動定價 15％之手續及行政作業

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購買與繳費。【前三個工作日起】、【當日】與【活動期間】，因相關採購作業與客

製需求皆已完成，恕不受理退票及更換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工具書與發票給您，請您體諒與瞭解。 
5.個資蒐集: 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購買須知，購買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購買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購買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 

地點 

暫定1-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步行3至5分鐘 

暫定2-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捷運東門站5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5分鐘，白色建築物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數於台北市合宜調整，【活動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上官網查看確認、或請於當週之週一來電確認地點

【憑證入場】「E-Mail 給您之出席證、個人專屬編號」信件，務必回覆我們。請列印或手機截圖「出席證」為您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網銀/手機/ATM轉帳，轉出日期:     月     日帳號末五碼【              】備註欄:請填-參與者大名、轉帳金額:         元

本活動名額有限，提前繳費能為您保留名額；恕不受理現場現金及後繳，請您見諒 

【更多精采活動，請掃 QR code】 ◆傳真：02-2362-0111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15 教務組同仁為您服務

(真人電話客服時間，上班日下午01:30-04:30  /  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絡
 



人資勞資系列   獲經濟部「金照獎」☆獲勞動部 TTQS 訓練機構「銅牌獎」☆  

【人資與主管必修】 

職災、勞動契約終止、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目標效益 

 人資、主管、雇主面臨第一線壓力，於關鍵時刻如何不出錯並具有應變能力 

 協助您「熟稔勞動相關規範」+「獲取最新消息」+「定期更新進修」 

日期 特色 

民國 114 年 

 

07 月 25 日 

 

(五) 

 

09:20-12:20 

 
13:20-16:20 

一、 《職業災害、公傷》地雷與爭議面面觀 

 職業災害?員工自行疏忽? 
 過勞認定?職業病?職場壓力? 
 通勤災害之爭議？ 
 未確定為職業災害前之相關請假事宜? 
 公傷假期間之特別休假？ 
 員工「依法」請求的職業災害補償內容有？「必需」醫療費用，包括？ 
 「醫療中不能工作」是指？如何認定？ 
 將職災員工調職?員工拒絕復工？無法回復原職?員工拒絕怎麼辦？ 
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間之法律責任？ 

二、 《勞動契約終止》地雷與爭議面面觀 

 勞動契約，不是說終止就能終止? 
 關於:資遣?非自願離職?違法資遣?合法解雇?違法解雇? 
 雇主發動終止-合法告知?程序瑕疵?紀錄與佐證資料? 
 勞方發動終止-資遣費?非自願離職? 
 若處理離職或資遣過程不合法，後續之申訴調解訴訟風險？ 

三、 《職場不法侵害、霸凌、身體或精神傷害》發生前、發生後 

 如何判斷是不是「職場不法侵害」?「霸凌」？ 
 律師用案例為您剖析:不法侵害類型?勞動場所可能發生哪些不法侵害? 
 律師為您導讀-最新版「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 律師觀點-「提前預防」風險辨識、預防策略 
 律師觀點-「執行應變」雇主責任、申訴處理 
 運用實際職場事件模擬，並提供處理方案 

   本中心十多年合作-勞資關係專業律師 : 林律師、劉律師 

   經歷：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勞資爭議仲裁委員(人) 

    經歷：市政府性騷擾防治會委員、推動「性平三法與申訴制度」 

感謝您選擇我們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國泰世華、永豐銀行、新光銀行、陽信銀行、凱基銀行、法商法國巴黎銀行 
中央機關、行政院各部會、國防部陸海空三軍、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公私立大學、公私立醫院 
人壽公司、產險公司、國營事業、金控集團、金融機構、上市上櫃公司、建築師、技師 



  
◆官網 WWW.CLPTC.COM 真人電話客服，請您於上班日之下午01:30-04:30 來電/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CLPTC@CLPTC.COM 聯繫 

□ 本中心會員/老客戶/舊生 ， 可以使用-下方表格-快速購買 
    （本中心/本協會之學員與會員，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即可，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特別標註:更新。） 

購買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讀購買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購買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理 

電話：（    ）                  分機        傳真：（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試算 

 老客戶，必填   【採E-mail 通知相關事宜，請您提供順暢溝通信箱/YAHOO 不宜】               元 

 老客戶，必填   【採E-mail 通知相關事宜，請您提供順暢溝通信箱/YAHOO 不宜】               元 

☆【第一次購買、新生-請使用官網線上系統，新生無法使用此表報名】☆ 
 請新生您務必使用線上系統 WWW.CLPTC.COM 報名、官網首頁下載-電子檔案 EXCELL : CLPTC@CLPTC.COM報名 

登錄積分-□公務人員/請務必於活動發表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錄，若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來電聯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理登錄。      

證    書-□全程參與頒授證書                 備註:若您資料不全、或上課當日遺失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補證作業費 200 元 

團體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經費核銷用)未填寫統編則為自費，發票無統編註記 / 請留意:發票一經開立無法更改 

☆統一發票會依團體開立一張☆ (例如:報名 3位，會開立 1 張發票) ☆發票一經開立無法修改☆ 

☆三大要件符合為團體 1.來電說明貴單位團體人數 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發票 3.二位以上參加「同一堂活動」為團體優惠/無法跨主題使用優惠☆

定價 民 114 年 07/22 起購買+繳費□ 4600 元/人【Y20250725B】 

早鳥優惠票民 114 年 07/21 前購買+繳費 □ 一人 4300 元 □ 2-3 人團報 4100 元/人 □ 4 人以上團報 3900 元/每人 

☆當天現場領取【工具書/專刊、發票、證書】☆恕不受理現場現金支票繳費、日後繳費☆【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 

繳費 

方式 

ATM 轉帳/網路 ATM/臨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購買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務必來電 02-23628111 確認購買成功 

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號008，帳號112–10–112020–6，戶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2474-0011 
* 名 額 有 限 ， 提 前 繳 費 能 為 您 訂 購 工 具 書 與 保 留 名 額 ； 恕 不 受 理 現 場 現 金 及 日 後 繳 費 ， 請 您 見 諒 *

購買 

& 

退票 

須知 

【雙方約定】請您詳細閱讀，並確認您行程☆【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同意後再進行繳費購買/雙方約定於您繳費時成立。  

1.【憑證入場】:將Email寄發入場證(報到時出示)及正確地點，若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來電連繫。 
2.【活動發表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座、修訂內容、更換場地、受理購買及未達活動人數時取消活動發表辦理」之權力。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座智財權與參與人員個資，恕不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錄音、照相、錄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行為。 
4.【無法出席】:無法出席需要退費者，請於購買繳費起至活動日之前四個工作日之前提出申請退費，退費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定價 15％之手續

及行政作業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繳費。工具書與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之現場單次活動，相關購買者個人之採購作
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活動日之【前三個工作日起】、【活動當日】與【活動期間】，恕不受理【退費】、【更換活動發表】
及【更換講座時間】。繳全額當日無法出席者【No-show】，本中心將寄工具書專刊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諒與瞭解。 

5.【個資蒐集】:活動發表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購買須知與約定，購買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購買須知之約定，其他相關購買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 

憑證 

入場 

暫定1-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步行3至5分鐘 

暫定2-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捷運東門站5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5分鐘，白色建築物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數於台北市合宜調整，【活動發表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上官網查看確認、或請於當週之週一來電確認地點 

【實名制-憑證入場】「E-Mail給您之報到出席信件」，務必回覆我們。請列印或手機截圖「出席證、個人報到編號」為您出席之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手機/網銀/ATM轉帳，請提供轉帳日期      月     日 轉出帳號末五碼【                  】備註欄:請填您的大名轉出金額             元 

請您務必來電確認是否成功/信箱：CLPTC@CLPTC.COM ◆傳真 02-2362-0111◆電話 02-2362-8111 分機 15 教務組

真人電話客服，請您於上班日之下午01:30-04:30來電 / 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絡
 



職場知能系列        經濟部「金照獎」☆獲勞動部 TTQS 訓練機構「銅牌獎」☆  

公務文書實務- 

擬文、復文、轉文與錯誤解析 

目標效益 

 透過「真實公文案例」為您拆解結構，提供您撰寫邏輯與常見錯誤，協助

您寫出「清楚+得體」的公文 

 協助您:提升公文寫作能力，同時，減少需要主管或前輩們修訂的時間 

 協助您:掌握公文固定架構，降低撰寫與構思難度 

日期  全程採用《寫好公文-工具書》  協助您日後撰擬公文時參考 

民國 114 年 

 

06 月 27 日 

(五) 

 

 
09:10-12:10 

 
13:10-16:10 

一、 寫好公文《1》如何開始一份公文 

 一份完整公文應包含哪些結構? 

 如何下手?如何開頭? 

 解析:公文結構?引據+申述+歸結 

 解析:公文寫作?事實+原因+結果 

二、 寫好公文《2》公文用語、用字、數字、錯別字 

 如何應用「起首、稱謂、引述、經辦」 

 如何應用「請示、准駁、期望、抄送、附送、結束」 

 公文中的「數字」錯在哪？ 

 公文中的「標點符號」錯在哪？ 

 公文「常用語彙」錯在哪？ 

 公文「錯別字」錯在哪？ 

三、 寫好公文《3》公務文書-實作範例 

四、 寫好公文《4》那些年我們一起寫錯的公文&解惑 

  特邀  國家文官學院特聘講座 / 本人親審過數千份簽文、函稿 

  感謝您指定我們 
中央機關、行政院各部會、國防部三軍、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公私立學校、公私立醫院 
財團法人、國營事業、金控集團、金融機構、上市上櫃公司、顧問公司、建設公司、工程公司、營造公司、建築師、技師… 

《來自學員的真實回饋，最有感！》 

 聽過免費的公文講習，還是不太懂，本次有更詳細的解說，我真的可以寫出公文並看懂邏輯 
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要收費了!有收費有差異，內容紮實，講師專業，來參加的人都好認真 
 以前常常問自己：「這句公文到底能不能這樣寫？」本次內容有料，我會推薦其他人來 
 原來，我以前都寫錯了 真的非常謝謝老師! 我學到很多細節，收穫滿滿！ 



 ( 1 1 4 / 0 6 / 2 7 )  

◆官網 WWW.CLPTC.COM 真人電話客服，請您於上班日之下午01:30-04:30 來電/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CLPTC@CLPTC.COM 聯繫 

□ 本中心會員/老客戶/舊生 ， 可以使用-下方表格-快速購買 
    （本中心/本協會之學員與會員，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即可，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特別標註:更新。） 

購買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讀購買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購買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理 

電話：（    ）                  分機        傳真：（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試算 

 老客戶，必填   【採E-mail 通知相關事宜，請您提供順暢溝通信箱/YAHOO 不宜】               元 

 老客戶，必填   【採E-mail 通知相關事宜，請您提供順暢溝通信箱/YAHOO 不宜】               元 

☆【第一次購買、新生-請使用官網線上系統，新生無法使用此表報名】☆ 
 請您務必使用線上系統 WWW.CLPTC.COM 報名、官網首頁下載-電子檔案 EXCELL : CLPTC@CLPTC.COM 報名 

登錄積分-□公務人員/請務必於活動發表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錄，若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來電聯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理登錄。      

證    書-□全程參與頒授證書                 備註:若您資料不全、或上課當日遺失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補證作業費 200 元 

團體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經費核銷用)未填寫統編則為自費，發票無統編註記 / 請留意:發票一經開立無法更改 

☆統一發票會依團體開立一張☆ (例如:報名 3位，會開立 1 張發票) ☆發票一經開立無法修改☆ 

☆三大要件符合為團體 1.來電說明貴單位團體人數 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發票 3.二位以上參加「同一堂活動」為團體優惠/無法跨主題使用優惠☆

定價 民 114 年 06/24 起購買+繳費□ 4300 元/人 【Y20250627C】  全程採用《寫好公文-工具書》 

早鳥優惠票民 114 年 06/23 購買繳費□一人 4100 元□ 2 人團報 4000 元/人□ 3 人團報 3900 元/人□ 4 人以上 3800 元/人 

☆當天現場領取【工具書/專刊、發票、證書】☆恕不受理現場現金支票繳費、日後繳費☆【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 

發票 

& 

繳費 

ATM 轉帳/網路 ATM/臨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購買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務必來電 02-23628111 確認 

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號008，帳號112–10–112020–6，戶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2474-0011 
* 名 額 有 限 ， 提 前 繳 費 能 為 您 訂 購 工 具 書 與 保 留 名 額 ； 恕 不 受 理 現 場 現 金 及 日 後 繳 費 ， 請 您 見 諒 *

購買 

& 

退票 

須知 

【雙方約定】請您詳細閱讀，並確認您行程☆【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同意後再進行繳費購買/雙方約定於您繳費時成立。  

1.【憑證入場】:將Email寄發入場證(報到時出示)及正確地點，若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來電連繫。 
2.【活動發表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座、修訂內容、更換場地、受理購買及未達活動人數時取消活動發表辦理」之權力。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座智財權與參與人員個資，恕不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錄音、照相、錄影、直播，以及任何侵權之行為。 
4.【無法出席】:無法出席需要退費者，請於購買繳費起至活動日之前四個工作日之前提出申請退費，退費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定價 15％之手續

及行政作業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繳費。工具書與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之現場單次活動，相關購買者個人之採購作
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活動日之【前三個工作日起】、【活動當日】與【活動期間】，恕不受理【退費】、【更換活動發表】
及【更換講座時間】。繳全額當日無法出席者【No-show】，本中心將寄工具書專刊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諒與瞭解。 

5.【個資蒐集】:活動發表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購買須知與約定，購買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購買須知之約定，其他相關購買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 

憑證 

入場 

暫定1-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步行3至5分鐘 

暫定2-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捷運東門站5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5分鐘，白色建築物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數於台北市合宜調整，【活動發表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上官網查看確認、或請於當週之週一來電確認地點 

【實名制-憑證入場】「E-Mail給您之報到出席信件」，務必回覆我們。請列印或手機截圖「出席證、個人報到編號」為您出席之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手機/網銀/ATM轉帳，請提供轉帳日期      月     日 轉出帳號末五碼【                  】備註欄:請填您的大名轉出金額             元 

請您務必來電確認是否成功/信箱：CLPTC@CLPTC.COM ◆傳真 02-2362-0111◆電話 02-2362-8111 分機 15 教務組

真人電話客服，請您於上班日之下午01:30-04:30來電 / 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絡



中華國土建設人才育成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        【2025年 團 體 報 名 表】

請於官網首頁/最新消息處

下載本表格-以進行報名作業

https://www.clptc.com

https://www.clptc.com/3-1-

News_Info.asp#623

EXCELL檔案填畢之後，請您 e-

mail至 : clptc@clptc.com

2025年適用

開課

日期
名稱 姓名* Email* 手機* 市話* 單位*公司大名 部門 職稱 性別 公務員

身份証號-

公務員必填

統一編號

必填

繳費

金額

繳費

日期

您的繳費

帳戶

後五碼

Y20240111A 藝文採購解析應用專班 劉** ******@gmail.com 098********* 02-253****** 空軍********* 採購組 採購官 女 否 F23456789 12345678

以上  範本參考 (因係由系統自動開立，一筆團體訂單對應一張發票)

紅色*必填，謝謝，欄位自行增加

報名單位聯絡人 Email* 手機* 市話*

趙OO clptc@gmail.com 0987-0000000 02-23628111

備註

核銷
憑證

繳費
方式

報名
須知

■ 網銀ATM / ATM轉帳 / 銀行匯款              ☆ 繳款後~請來信回覆戶名、後五碼與匯款日期
■ 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號008，帳號112-10-112020-6■ 戶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統編2474-0011
■ 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號008，帳號112-10-111270-7 ■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2822-1671

※ 請您詳閱報名資訊，確認您行程，同意後再進行報名繳費。相關約定於您報名繳費時成立 ※
※ 二位以上一起報名”同一堂課程”，可以適用團體價 / 團體優惠價，無法跨課程使用
※ 若您沒收到報名成功確認信，請您來信(通常中心回覆信給您都會收到)或下午來電由資管人員協助 ※
※ 請多利用客服信箱CLPTC@CLPTC.COM回覆繳費資訊-提供您的帳戶後五碼(匯款備註請寫上~學員姓名) ※
※ 以上相關您報名繳費確認或異動來信，我們都會回覆您，請務必確認您的EMAIL與中心是暢通 ※
※ 若您使用GMAIL、YAHOO信箱，請務必注意垃圾桶，並務必將中心信箱改成信任郵件。 若貴機關有檔信機制，請洽貴單位的MIS開放權限 ※

1. 【活動通知】:開課前將Email上課通知(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若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或報名沒成功，請您來電連繫。
2. 【活動調整】:主辦單位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更換場地、受理報名及未達開課人數時取消課程辦理」之權力。
3. 【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參與人員個資，恕不提供講義電子檔，現場請勿錄音、照相、錄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慧財產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行為。
4. 【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四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課程定價15％之手續及行政作業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報名與繳費。因講座與相關資源調度皆數月前邀約策劃，非常不易
，屬因應產業時勢學習需求之藝文專業實務研討活動(如同演唱會、路跑、旅行團活動，皆有特定主題探討，非循環式課程)，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不受理
【退費】、【更換課程】及【更換講座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NO SHOW】，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諒與瞭解。

※ 【個資蒐集】:課程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 【參訓證明】:全程參與學員將授予【證書】。若學員於上課當日未親自領取、或於課後遺失而需要申請補發者，將酌收行政工本費200元 ※
※ 【團體報名】：(1)線上報名 (2)上本中心官網下載團報表 (3)請來電洽詢。   【註1】團報需有統一聯絡人    【註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若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

請詳細閱讀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再進行報名 / 報名者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填畢之後，請您e-mail至 : clptc@clptc.com/電話:02-23628111教務組

■ 開立原則，團體一張，將於課程當天現場領取(因係由系統自動開立，一筆團體訂單對應一張發票)
■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發票一經開立不得更改，對於買方名稱及統一編號不得任意更改或應買方要求改開其他營利事業及統一編號。


